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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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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封面）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1．主要职能。
(1).承办全区工伤保险参保登记、转移接续、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参保单位费率管理工作。承办全区工伤伤残工亡待遇审核、长期待遇享受人员的待遇发放及生存认证、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结算。承办全区老工伤纳入统筹管理工作，推进补充工伤保险工作。
(2).承办全区新增工伤医疗、康复、辅助器具协议机构确定，工伤医疗、康复、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结算，监督检查协议医院履行协议情况。
(3).负责全区工伤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预决算、财务报表等工作。
(4).负责全区工伤保险基金风险防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制定工伤保险基金监督和内控制度并组织实施。
(5).承办全区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建设。
(6).承办零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办的有关事项。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我单位共有内设股室5个：办公室、参保登记股、待遇审核股、基金稽核股、财务股。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单位核定编制数12名，全额编制8人，实有人数9名，其中4名是区人社局内部借调人员。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2023年初预算总收入89.8万元，2024年初预算总收入69.16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相较上年相比减少了20.64万元，减少了22.9%，主要原因是压缩开支。2023年决算总支出为86.9万元，2024年决算支出为74.13万元，2024年相较上年减少12.77万元，减少了14.7%，主要原因是压缩开支。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三公”经费支出为0.41万元，2023年本单位“三公”经费支出为0.22万元,与上年相比较增加0.19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
（2）会议费支出情况：
无
（3） 培训费支出情况：
无
（4） 其他对单位影响较大的支出情况。
无
（5） 重点经济分类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无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为61.86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人员经费为55.38万元，公用经费为6.48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12.28万元，主要用于工伤政策宣传、工伤保险参保扩面工作和老工伤待遇拨付。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注重工作效率，严格控制成本，厉行节约，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与此同时资金使用及时，有效性高，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率高，可持续性好。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年度我中心整体支出预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在资产管理上,制度和规定建立还不够健全和规范，对于资产的登记、入档、核销等工作不够及时。二是从绩效管理上看对整体支出绩效设定的目标和各项指标理解认识不够，细化量化不够，体现充分的服务效果不够。三是财务管理方面看，对财务专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培养不够，难以适应新形势财务管理不断深化发展的需要。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年预算，执行中确需调整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财政局文件要求在相关的平台进行公开。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将为加强资金管理、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依据，力争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为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基础保障。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